办理毕业登记手续须知（2014年下半年起执行）

一、自学考试毕业时间及工作安排
自学考试的毕业时间上半年为6月，下半年为12月。考生可以根据课程合格情况选择毕业专业。办理时间上半年为6月15-20日，下半年为12月15-20日。
　　二、办理毕业登记前期工作
　　1、申请上半年毕业的考生，必须在5月1日前办妥转考、免考、考籍信息更正（含身份证号升位）手续；申请下半年毕业的考生，必须在11月1日前办妥转考、免考、考籍信息更正（含身份证号升位）手续。逾期办理者，不能申请本次毕业。
　　2、申请本科毕业的考生，须在上半年5月20日前、下半年11月20日前，登录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填写前置学历及认证信息，提交省自考办查验，查验通过方可申请本科毕业。
　　前置学历为我省自学考试毕业的考生，申请本科毕业也需要提供前置学历认证信息。
　　考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下列学历认证方式之一进行登记：
　　1.学信网出具的《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需提供在线验证码，在线验证码的有效期从登记之日算起不得少于25天；
　　2.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出具的《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需提供报告编号
　　3.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需提供认证书编号；
　　4.同时办理自考专科专业和本科专业毕业的考生，需提供专科准考证号。
　　5.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在办理自考本科专业毕业登记时未取得前置学历毕业证的，在填写前置学历信息后，暂不填写前置学历毕业证号及学历认证信息，但须向省自考办提供学校出具的在读专业及预计毕业时间的纸质证明（可由考生个人提交，也可由学校集体办理，须在上半年5月20日前、下半年11月20日前提交省自考办）。
　　6.已提供在读专业及预计毕业时间证明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提交自考本科毕业申请后，上半年的须于7月15日前、下半年的须于次年1月15日前登录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补填前置学历毕业证号及前置学历认证信息，提交省自考办核查。未按时补填的，视为放弃本次毕业申请。
　　三、申请毕业登记必须具备的条件
　　1、必考课程成绩全部合格
　　2、选考课程达到最低的学分或门数要求
　　3、本科专业毕业生加考课程达到所属类的最低学分或门数要求
　　4、实践环节考核或毕业论文成绩与所选的毕业专业、主考学校相一致
　　5、如有违规记录，已达到推迟毕业的年限
　　6、符合毕业专业的其他条件，详见具体专业的毕业说明
　　7、未办理过该专业的毕业证书
　　四、毕业登记步骤
　　1．考生在办理申请毕业登记之前，登陆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系统”，网址：http://www.stegd.edu.cn/selfec），确认自己的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电子相片和各科成绩等数据，上述数据准确无误后方可申请毕业登记。
　　2．考生成功提交毕业申请后，须登录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自行打印《毕业生登记表》。《毕业生登记表》要求使用激光打印机、80g/m2。(或以上)A4复印纸打印一式两份，考生不得擅自做任何修改。考生须认真核对《毕业生登记表》的正面，如实填写背面的相关栏目。
　　3．考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市、县(区)考办提交下列材料：
　　(1)广东省自学考试准考证、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2)《毕业生登记表》，社会考生一式两份，公开（开放）学院毕业生一式三份。
　　(3)申请本科专业毕业考生的前置学历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4．申请办理机械制造及自动化（专科）专业毕业的考生，需提供机械类工种高级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高级技工学校毕业证书。申请办理工业电气自动化技术（专科）专业毕业的考生，需提供电气类工种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和高级技工学校毕业证书。申请行政管理学（独立本科段）专业毕业的考生，需提供其专科成绩单。申请办理护理学（专科、独立本科段）、社区护理学（专科、独立本科段）、药学(独立本科段)专业毕业的考生，需按专业要求提供有效期内的执业证书（注：证书上必须有“执业”二字）。医学相关专业的中专或专科毕业生，申请办理营养、食品与健康（专科）专业毕业，需提供中专或专科毕业证书。
　　5．凡达到毕业要求的考生，应在当地省考办规定的时间内，及时办理申请毕业登记的有关手续，逾期办理者，只能推迟到下一次办理。省考办审核通过时间为毕业时间。
　　6．所有县（区）考办可接受办理的业务，地级市考办均可直接接受考生申请。

